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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6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本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及2015年5月16日分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

公司网站（www.pingan.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发布了

《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现就本次

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再次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6月15日14点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观澜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及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6.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6.01 审议及批准重选马明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2 审议及批准重选孙建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3 审议及批准重选任汇川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4 审议及批准重选姚波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5 审议及批准重选李源祥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6 审议及批准重选蔡方方女士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7 审议及批准重选范鸣春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8 审议及批准重选林丽君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09 审议及批准重选谢吉人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0 审议及批准重选杨小平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1 审议及批准重选吕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2 审议及批准重选胡家骠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3

审议及批准重选斯蒂芬?迈尔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

6.14 审议及批准重选叶迪奇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5 审议及批准重选黄世雄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6 审议及批准重选孙东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6.17 审议及批准选举葛明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7.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7.01 审议及批准重选顾立基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7.02 审议及批准重选彭志坚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7.03 审议及批准重选张王进女士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8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9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以下报告：

1、《公司2014年度董事履职工作报告》；

2、《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公司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一)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分别已经本公司2015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

（www.pingan.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特别决议议案：8、9、10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8

(四)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本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请参见本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318 中国平安 2015/5/15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股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

东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股东

大会，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股东也可以信函、传真或电话方式

进行预登记。 本次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和参会回执请参见本公告附件1和附件2。

(二)出席回复

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或以前将拟出席会议的回执通

过专人递送、传真或邮寄等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时间

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为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12:30-14:00，14:00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登记。

(四)登记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观澜平安金融培训学院平安会堂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罗琎、李艳、沈潇潇

联系电话：（0755）22626160/22622631/22624243

传 真：（0755）82435425/82431019/82431029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15楼

邮政编码：518048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时间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二)本公司A股股份登记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

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三)本公司H股股份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

17M楼。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会回执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 人 / 吾 等 （ 附 注 1） ，A 股 帐 户 ：

，地址 ，联系电话： ，为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 ） 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之A股 /H股

股 （附注2） 之登记持有人， 茲委任大会主席 （附注3） 或 ，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吾等之代表，代表本人/吾等出席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下午二时正假座中国深圳市观澜平

安金融培训学院召开的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以审议并酌情通过大会通知所载之决议

案，并于大会及其任何续会上代表本人/吾等及以本人/吾等之名义依照下列指示（附注4）就该等决议案

投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附注

4）

反对

（附注

4）

弃权

（附注

4）

1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2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报告》

3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4

审议及批准《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包括本

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本公司经审核财务报表

5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中国审计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国际

核数师，任期直至下届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并授权董事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厘定

其酬金

6.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 ———

6.01 审议及批准重选马明哲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2 审议及批准重选孙建一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3 审议及批准重选任汇川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4 审议及批准重选姚波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5 审议及批准重选李源祥先生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6 审议及批准重选蔡方方女士为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07

审议及批准重选范鸣春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6.08

审议及批准重选林丽君女士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6.09

审议及批准重选谢吉人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6.10

审议及批准重选杨小平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

止

6.11 审议及批准重选吕华先生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6.12

审议及批准重选胡家骠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6.13

审议及批准重选斯蒂芬?迈尔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6.14

审议及批准重选叶迪奇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6.15

审议及批准重选黄世雄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6.16

审议及批准重选孙东东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6.17

审议及批准选举葛明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7.00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 ———

7.01 审议及批准重选顾立基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02 审议及批准重选彭志坚先生为本公司外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03

审议及批准重选张王进女士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任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特别决议案

赞成

（附注

4）

反对

（附注

4）

弃权

（附注

4）

8 审议及批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授予

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发行、配发及处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H股20%的新增H股，并

授权董事会对公司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的相应修订，以反映配发或发行股份后的新

股本架构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全名及地址。

2．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与本授权委托书表格有关之股份数目，倘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

表格将被视为与所有登记于 阁下名下之股份有关。 请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A股或H股）。

3．阁下如欲委任大会主席以外之其他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之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

上委派代表之姓名及地址。凡有权出席上述股东大会并于会上投票之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委任一位或以上

人士代其出席及投票。 受委任代表毋须为本公司之股东，惟须亲身出席以代表阁下 。 本表格上之每项更

改，均须由签署人简签示可。

4．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上述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决

案，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弃权决案，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 如未有任

何指示，则阁下之代表有权自行酌情投票或放弃投票。 受委任代表亦可就股东大会通知所载以外而正式

于大会上提呈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投票。

5．代表委任文件须由 阁下或其正式书面授权之代表亲自签署，或倘委任人为法人单位，则须盖上

公司印鉴或经由公司董事或其他获正式授权之人士签署。 倘代表委任表格由股东之代表签署，授权代表

签署之授权文件或其他授权书必须经公证人证明。

6．倘属任何股份之联名持有人，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就有关股份亲身或委派代表于大会

上投票，犹如彼为唯一有权投票者。 然而，倘有一位以上联名持有人亲自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则就任何

决议案投票时，本公司将按股东名册内排名首位之联名股东之投票（不论亲自或委派代表），而其他联名

股东再无投票权。

7．代表委任表格及已签署之授权书或其他文件（如有），最迟须于大会或任何续会（视情况而定）

指定举行时间24小时前交回本公司之H股份过户登记处（就H股持有人而言），方为有效。 填妥及交回代

表委任表格后，股东仍可出席大会并于会上投票。 本公司之H股股份登记处为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M楼。

8．股东或其代表出席大会时须出示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件2：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回执

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吾等（附注1） ： ， A股帐户： ，

地址为 ，

联系电话： ，为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之A股/H股 股（附注2）之登记持有人，兹通告贵公司，本人/吾等拟（或由代理人代为）出席贵公

司于2015年6月15日（星期一）下午二时正假座中国深圳市观澜平安金融培训学院举行之2014年年度股

东大会。

日期：2015年 月 日 签署：

附注：

1．请用正楷填上登记在股东名册之股东全名及地址。

2．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并删去不适用之股份类别（A股或H股）。

3．请将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于2015年5月26日（星期二）或以前以专人递送、邮递或传真方式送

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星河发展中心大厦15楼（518048）或传真号

码（0755）82435425/82431019/8243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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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95,650,56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43,485,5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852,165,0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9.21142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5357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6756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董事长李庆奎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陈建华先生和陈殿禄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2、本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彭兴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周连青先生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就配发、发行及处置公司额外股份而行使“一般性授权”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8,431,951 98.950058% 52,029,592 0.992271% 3,023,970 0.057671%

H股 149,500,237 17.543577% 701,395,319 82.307449% 1,269,500 0.148973%

普通股合

计：

5,337,932,188 87.569524% 753,424,911 12.360041% 4,293,470 0.070435%

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议案名称：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短

期融资券（包含存续的人民币65亿元和已注册待发行的人民币35亿元短期融资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04,040 99.346208% 31,257,503 0.596121% 3,023,970 0.057671%

H股 706,767,545 82.937870% 145,397,511 17.062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915,971,585 97.052341% 176,655,014 2.898050% 3,023,970 0.049609%

2)议案名称：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中

期票据（包含存续的人民币65亿元中期票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04,040 99.346208% 31,257,503 0.596121% 3,023,970 0.057671%

H股 706,767,545 82.937870% 145,397,511 17.062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915,971,585 97.052341% 176,655,014 2.898050% 3,023,970 0.049609%

3)议案名称：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非

公开定向债券（包含存续的人民币80亿元定向债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04,040 99.346208% 31,257,503 0.596121% 3,023,970 0.057671%

H股 706,767,545 82.937870% 145,397,511 17.062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915,971,585 97.052341% 176,655,014 2.898050% 3,023,970 0.049609%

4)议案名称：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的超

短期融资券（包含存续的人民币100亿元和已注册待发行的人民币3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04,040 99.346208% 31,257,503 0.596121% 3,023,970 0.057671%

H股 706,767,545 82.937870% 145,397,511 17.062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915,971,585 97.052341% 176,655,014 2.898050% 3,023,970 0.049609%

5)议案名称：根据资金需要适时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公司

债券和（或）永续债券、香港人民币债券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00,040 99.346132% 31,257,503 0.596121% 3,027,970 0.057747%

H股 706,767,545 82.937870% 145,397,511 17.062130%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5,915,967,585 97.052276% 176,655,014 2.898050% 3,027,970 0.049674%

3、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54,743 99.942199% 6,800 0.000130% 3,023,970 0.057671%

H股 850,253,056 99.775630% 0 0.000000% 1,912,000 0.224370%

普通股合计： 6,090,707,799 99.918913% 6,800 0.000112% 4,935,970 0.080975%

4、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报告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54,743 99.942199% 6,800 0.000130% 3,023,970 0.057671%

H股 850,253,056 99.775630% 0 0.000000% 1,912,000 0.224370%

普通股合计： 6,090,707,799 99.918913% 6,800 0.000112% 4,935,970 0.080975%

5、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54,743 99.942199% 6,800 0.000130% 3,023,970 0.057671%

H股 850,253,056 99.775630% 0 0.000000% 1,912,000 0.224370%

普通股合计： 6,090,707,799 99.918913% 6,800 0.000112% 4,935,970 0.080975%

6、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51,743 99.942142% 6,800 0.000130% 3,026,970 0.057728%

H股 852,165,056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6,092,616,799 99.950231% 6,800 0.000112% 3,026,970 0.049658%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本公司2015年度境内外会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1)议案名称：聘用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

公司2015年度国际和境内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60,346 99.347282% 6,800 0.000130% 34,218,367 0.652588%

H股 739,245,266 86.749071% 84,808,167 9.952082% 28,111,623 3.298847%

普通股合计： 5,948,505,612 97.586066% 84,814,967 1.391401% 62,329,990 1.022532%

2)议案名称：聘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5年度内控审计

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9,260,346 99.347282% 6,800 0.000130% 34,218,367 0.652588%

H股 739,245,266 86.749071% 84,808,167 9.952082% 28,111,623 3.298847%

普通股合计： 5,948,505,612 97.586066% 84,814,967 1.391401% 62,329,990 1.022532%

8、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54,743 99.942199% 6,800 0.000130% 3,023,970 0.057671%

H股 852,061,056 99.987796% 0 0.000000% 104,000 0.012204%

普通股合计： 6,092,515,799 99.948574% 6,800 0.000112% 3,127,970 0.051315%

9、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津贴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8万元（税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45,143 99.942016% 11,500 0.000219% 3,028,870 0.057764%

H股 852,061,056 99.987796% 0 0.000000% 104,000 0.012204%

普通股合计： 6,092,506,199 99.948416% 11,500 0.000189% 3,132,870 0.051395%

10、议案名称：关于独立监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7万元（税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40,445,143 99.942016% 11,500 0.000219% 3,028,870 0.057764%

H股 852,061,056 99.987796% 0 0.000000% 104,000 0.012204%

普通股合计： 6,092,506,199 99.948416% 11,500 0.000189% 3,132,870 0.05139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1.01 选举张科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6,030,488,682 98.931010% 是

1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2.01 选举王大树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6,070,089,732 99.580671% 是

12.02 选举魏建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6,070,089,732 99.580671% 是

12.03 选举宗文龙先生为本公司独立董事 6,070,089,732 99.580671% 是

13、关于选举独立监事的议案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3.01 选举李景华先生为本公司独立监事 6,051,961,732 99.283279% 是

13.02 选举查剑秋先生为本公司独立监事 6,054,065,732 99.317795%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徐国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

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6日

附新任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魏爱云女士，中国国籍，一九六二年一月出生，于武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为高级会计

师，现任本公司审计部主任，兼任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华电青岛发电有

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华电国际物资有限公司监事，华电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事及华

电国际山东信息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魏女士一九八一年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山东邹县发

电厂、山东潍坊发电厂、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在电力行业的生产、经营及管理

方面有30年以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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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本次会议” ）于

2015年5月26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

于2015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公司董事长李庆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公司12

名董事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公司监

事会主席李晓鹏先生、监事彭兴宇先生、陈斌先生、魏爱云女士、查剑秋先生、李景华先生列

席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包括：

一、选举王映黎女士为本公司副董事长。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批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王映黎女士担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批准《关于补选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王大树先

生、张科先生、魏建先生和宗文龙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

务。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批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魏建先生、苟伟

先生、张科先生和王大树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批准《关于补选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选举宗文龙先生、张

科先生、王大树先生和魏建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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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7月17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北辰实业” )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

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有关议案。 本次会议将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的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的A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

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7月17日 上午 9点00分开始依次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5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7月17日

至2015年7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

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A股股东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条件的议案》

√ √

2.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方案的议案》

√ √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 √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 √

2.03 定价基准日 √ √ √

2.04 发行数量及定价原则 √ √ √

2.05 发行对象 √ √ √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 √

2.07 上市地点 √ √ √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 √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 √ √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的议案》

√ √ √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以及公司与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 √ √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本公司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

查报告的议案》

√ √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

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

议案》

√ √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公司房

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 √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 √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或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具体事宜的议案》?

√ √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

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2015年4月16日召开的北辰实业第六届第七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已于2015年4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2015年4月16日登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2、3、4、10、1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1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3、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A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

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

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及参加表决（具体情况详见下表），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H股股东另行通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1588 北辰实业 2015/6/1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出席条件的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详见本公告附件2和

附件3)和持股凭证。

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或者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的董事会或者其它权力机构委托法定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经公证证实的决议或授权书副本和持股凭证。

(二)出席回复：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或以前将出席会议的回条(详见本公告附件1)送达本公

司。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亦可以邮递、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三)登记时间：

2015年7月15日、16日(09:30－11:30，13:30－17:00)。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707室

联系电话：010-64991076� � 010-64991277

联系人：孟志强 王洋

传真：010-64991352

邮政编码：100101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6日

附件1：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回条

附件2：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3：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北辰实业第六届第七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和

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回条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或公司)(附注1)

地址为 (登记在股东名册上)

为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北辰实业” )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附注2)� � � � � � � � � � � � � �股A股的注

册持有人，兹确认，本人(或公司)拟亲自(或由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北辰实业于2015年7月17日(星期五)上午9:

00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三层305会议室召开的北辰实业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登记在股东名册上的全名及地址。

2.请将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填上。

3.此回条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2015年6月27日(星期六)或以前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

汇欣大厦A座707室 )。 此回条可亲自交回本公司， 亦可以邮递、 电报或传真方式交回， 传真号码为

010-64991352。 未能签署及送达本回条的合资格股东，仍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附件2：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大会主席/本公司任何董事(附注1），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7月17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中需全体股东投票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表

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进行表决。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附注2）：

委托人持股数：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

3）

反对(附注

3）

弃权(附注3）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03 定价基准日

2.04 发行数量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对象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7 上市地点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公

司与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

同的议案》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本公司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

案》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北京北辰实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

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公司

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授权人士

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4）： 受托人签名(附注5）：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 如未填上姓名，则大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阁下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

代表出席会议及代为投票，受托人不必为北辰实业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大会。

2.请填上受托人所代表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受托人代

表北辰实业的股份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

3.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案，则

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4.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此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法人董

事或正式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5.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6.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于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前

24小时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707室）。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本

公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附件3：

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大会主席/本公司任何董事(附注1），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7月17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股东大会通知中需A股股东投票所列载的决议案，并代

表本单位（或本人）依照下列决议案投票。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附注2）：

委托人持股数：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附注3） 反对(附注3） 弃权(附注3）

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 --- ---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03 定价基准日

2.04 发行数量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对象

2.06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7 上市地点

2.08 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3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以及公司与北京北辰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5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

案》

6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本公司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7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豁免北京北辰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履行

要约收购义务的议案》

8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出具的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承诺函的议案》

9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公司房地产业务相关事项的

承诺函的议案》

10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或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11 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附注4）： 受托人签名(附注5）：

委托人身份证号(附注4）： 受托人身份证号(附注5）：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 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 如未填上姓名，则大会主席将出任阁下的代理人。 阁下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

人代表出席会议及代为投票，受托人不必为北辰实业股东，但必须亲自代表阁下出席股东大会。

2. 请填上受托人所代表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数目。 如未有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受托人

代表北辰实业的股份中所有以阁下名义登记的股份。

3.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任何决议案，请在「赞成」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反对任何决议案，

则请在「反对」栏内适当地方加上「√」号；如欲投票弃权任何决议案，则请在「弃权」栏内适当地方加上「√」

号。 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4. 请用正楷填上阁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如阁下为一法人，则此表格必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经由法人

董事或正式书面委托的代理人签署。

5. 请用正楷填上受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A股股东应将本授权委托书连同签署人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 于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前24

小时送达本公司（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欣大厦A座707室）。H股股东有关文件的送达请参见本公

司发布的H股股东大会通知。


